
30師涉暴衝違操守面臨懲處
教局：校方應研停職 保護學子絕非「未審先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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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責任編輯：鄭慧欣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教育局前晚深夜透露，由6月中
至11月初，局方已就106宗與

社會事件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個案
展開調查，初步完成的60宗個案
中，約30宗初步成立，正考慮應作
出的懲處。針對近日有教師於上水
天平邨涉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局
方已要求其所屬學校履行作為僱主
及確保學生安全的責任，考慮暫停
該教師的職務。

嚴重可釘牌 依程序處理
楊潤雄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
表示，作為教師註冊的機構，教育
局對每宗教師的投訴、被捕及經公
平審訊後被定罪的情況，局方均會
嚴肅跟進。局方會根據一貫的做
法，按事件是否屬實、會否牽涉違
反教師專業操守等因素，考慮對教
師作出適當的懲處，當中包括警
告、譴責，最嚴重者甚至會取消其
教師註冊資格。近月收到的教師操
守投訴個案，局方亦會依照既定程
序處理，對違規者作適當懲處。
被問到上水被捕教師的跟進情
況，楊潤雄表示，依照既有制度，
教師若被捕或被落案，他需要向學
校申報。作為僱主，學校要根據其
被捕原因或可能涉嫌干犯的罪行，
評估其是否適合繼續於校內任教。
有關舉措的主要考量是，該教師及
案件對學生、學校影響、會否對學
校構成威脅等，並強調做法只是從
學生安全及學校管理的角度出發，
與「懲罰」被捕者所犯的事無關。
教師工作對年輕一代影響深遠，
將涉嚴重罪行者停職完全是為了保
障學生，不過一直包庇違法違紀

「黃師」的煽
暴派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
刻意偷換概念，聲稱局方的做法
是「未審先判」、「使學校難
以持平處理」云云。

教聯會：有「潛在危險」應停職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反駁指，

教師被捕，學校需要根據被捕個案
的具體情況，評估其對學生構成威
脅的風險，「若他返校任教，帶領
學生參與違法行為的機會有多
大？」
他強調，學校需要確保學習環境
安全，同時要確保學生的人身安
全，倘相關教師有「潛在危險」，
在權衡之下，將涉嫌違法的教師停
職是合理、適當的做法，亦是根據
專業角度所作的決定，煽暴派所指
的所謂「未審先判」完全站不住
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亦表

示，在修例風波中，被捕的示威者
有約900人為中學生，事態非常嚴
重，支持教育局嚴肅對待不稱職的
教師，更認為局方在調查違反專業
操守個案時，應了解是否有人涉教
唆及鼓吹學生參與非法集會或遊
行，甚至堵路縱火傷人，對此等違
法者除了依《教育條例》懲處外，
更需要將個案轉交執法部門徹查，
追究法律責任。
她並認為，事態反映校方未必能

有效監管教師的教學及其操守，建
議教育局向各校提供資助，在課室
增設閉路電視，提升監管效能，同
時防止校園欺凌的發生，保障學生
人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反修例風波擾攘半年，失德

「黃師」不停出現，更接連有人因涉嚴重罪行而被捕。教育局

至今已初步確認30宗個案違反教師專業操守，並正考慮懲處。

局長楊潤雄昨日表明，局方會嚴肅跟進每宗被投訴或被捕教師

個案，按整個事件及背後所有情況作決定，包括採取適當懲處

如警告、譴責以至取消其教師註冊。當有教師被捕，學校則需

要按其被捕原因、涉及罪行、對學校學

生有何影響或威脅，考慮其是否適

合繼續或暫時停止任教，重點

是學校管理及學生安全，與是

否因其所犯事的「懲罰」並無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民陣在
剛過去的周日（8日）發起港島遊行示
威，最終演變成堵路、打砸店舖等嚴重
暴力事件，午夜過後至翌日（9日）凌
晨及晚上，黑衣魔繼續流竄旺角堵路和
「私了」市民，警方先後拘捕多人。其
中一名18歲巴基斯坦裔男學生和一名
18歲理工大學男生，分別被控一項襲
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一項管有攻擊性
武器及一項管有非法工具罪名，昨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其中，理大生涉及

另一宗案件，署理總裁判官羅德泉擔心
他不依期歸柙，拒絕其保釋，還柙候
訊。

南亞青年涉傷人 留醫缺席聆訊
涉襲擊持不同意見市民的男生

Hamaad Mahmood（18歲），巴基斯
坦裔，持香港身份證。控罪指他本周一
（9日）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與山東街交
界襲擊男子陳大鵬，令對方身體受傷。
據了解，當日凌晨1時許，陳大鵬在怒

斥黑衣魔期間，遭人以電筒扑頭昏迷倒
地，被告涉再棍打他的腳，隨後被警員
拘捕。由於被告昨日仍在醫院留醫，缺
席聆訊，裁判官將案押後至下周一（16
日）或被告提早出院時提訊。
另一被告陳靖鋒（18歲），就讀理工

大學。他被控本周一早上10時許，在旺
角彌敦道好望角大廈外的公眾地方，無
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下攜有攻擊性武
器，即一把摺疊刀和一張卡片刀。他同
時被控同日同地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

工具，即一支筆型玻璃爆破器，意圖將
其作非法用途使用。
辯方稱，陳擔任兼職送貨員，持有的

刀屬工作工具。控方則指被告另牽涉今
年8月31日，在銅鑼灣一間酒店被搜出
鐳射筆，涉管有攻擊性武器的案件，警
方仍正調查該案，故此反對他保釋。雖
然辯方稱該案已成功「踢保」，惟署理
總裁判官羅德泉表示，被告仍有可能不
依期歸柙，因此拒絕其保釋申請，還柙
至明年1月8日再提訊。

圖拮爆車胎 一師兩生提堂

理大生疑藏刀 另涉一案禁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衣魔
本周一（9日）上午在全港多區發起所
謂「全民三罷黎明行動」，企圖以非常
手段癱瘓交通。當日凌晨，警方在上水
天平邨停車場拘捕12人，檢獲大批可刺

穿車胎的鐵釘、製造汽油彈的白電油
等，其中4名男子，包括兩名中學生和
一名教師被控以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
工具並意圖作非法用途使用罪，昨日在
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各人暫時毋須答
辯，獲准保釋候審，案件押至明年2月5
日提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檢白電油鐵釘扳手等工具
4名被告依次為裝修工人何國基（39

歲），中四學生陳家維（17歲），中五
學生林曉偌（18歲）和教師謝銘基（31
歲）。據了解，兩名學生及該教師並非
在同一學校就讀及任教。
首三名被告被控於今年12月9日，在

上水天平邨停車場天台持非法意圖而管

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包括3罐白
電油，一個載有24樽米酒的紙箱，37個
裝有鐵釘的塑膠軟管，一個載有大量鐵
釘和塑膠軟管的綠色背包。
第四被告，即男教師謝銘基則被控同

日在上水天平邨停車場2樓，持非法意
圖而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包括
兩把剪刀，兩把剪鉗和一個扳手。
控方透露，警員當日凌晨在天平邨停

車場巡邏時，發現多名形跡可疑者，遂
展開監視並要求增援。其後，警員在停
車場天台上發現有超過10人聚集，更有
一把男聲稱：「聽日可以拮爆啲車
胎。」警員即現身表露身份，眾人立即
四散逃走。其後，警員在停車場5樓及2
樓拘捕案中4名被告。

隨後，警員在天台搜獲案中證物，及
一些屬於第三被告林曉偌的個人物品，
並在5樓檢獲24瓶雙蒸米酒，又分別在
第二被告陳家維和第四被告謝銘基的背
包內搜出剪刀、剪鉗及扳手等。
控方申請各被告暫時毋須答辯，及將

案件押後提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包括進行化驗和指紋校對等工作，其間
不反對各被告保釋，但須守宵禁令。
粉嶺裁判法院批准將案押後至明年2月

5日再提訊，其間首被告、第三和第四被
告各准以1萬元保釋，次被告則准以5,000
元及其母以5,000元作人事擔保保釋。
所有被告候訊期間不得離港，須居於報

稱地址，並須遵守每晚11時至翌日清晨6
時的宵禁令和每周到警署報到3次。

「
愛
港
聲
」促
嚴
懲
賣
港
公
僕

■民間團體「愛港之聲」到特首辦請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民間
團體「愛港之聲」一行50人昨日由金
鐘經添馬公園遊行至特首辦請願，促
請特區政府嚴格檢視教育界教師問
題，不能讓分裂國家的老師影響莘莘
學子；同時盡快尋找良方止暴制亂，
重建和平社會。
「愛港之聲」主席、活動召集人高達

斌表示，特區政府應嚴懲出賣特區政府
及國家的公務員，若出現公務員洩露政
府機密，應負上刑責，並且支持公務員
入職時，必須向政府宣誓效忠。
他並提到，各大學尤其是中大及理

大的損毀，是大學管理層失職所導
致，應由中大及理大校方承擔修補校
園費用，並建議校長及教職員減薪兩
成，學生會經費抽出一半作為復修，
而不應該由香港納稅人「埋單」。
事實上，在修例風波期間被破壞的

商業機構，如美心、優品360及中銀
也都沒有向政府申請經費，故校園的
損失應該由破壞者承擔。
「愛港之聲」現任主席黃清泉表示，

6個月過去，亂局至今未止，希望特區
政府尋找止暴制亂的良方。

■警方當日凌晨檢獲3罐白電油、大量
上釘膠管及24瓶米酒等物品。 資料圖片

■■上水藏白電油鐵釘案昨日提上水藏白電油鐵釘案昨日提
堂堂，，包括一師兩生被控以管有包括一師兩生被控以管有
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
作非法用途使用罪作非法用途使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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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上月1717日凌晨日凌晨，，理大附近有激進示威者縱理大附近有激進示威者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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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Y促葉建源促葉建源「「利申利申」：」：被捕師是否教協會員被捕師是否教協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黑衣魔先後佔
據中大、理大，更偷取實驗室的化學品製造
汽油彈及其他危險致命武器。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教
育局會與教界討論是否降低可存化學品數量
的標準，以確保社會安全。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昨日在立法會會

議提出口頭質詢，要求當局交代各大學至今
失竊的化學品總數，及是否有法例規管大學
實驗室存放危險化學品等。
楊潤雄回應指，城大、中大及理大被盜走

的危險化學物品，包括濃硝酸及濃硫酸等有
毒、具腐蝕性及易燃的物品，各校已報案並
由警方積極跟進，但由於各大學仍在整理及
點算被盜化學物品，故暫未能提供有關數
據。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就質疑，大學連失竊數

量都沒有掌握，質疑其管治水平。楊潤雄解

釋，大學在整理校園時有陸續發現失竊物
品，故未能確定實際失竊總數，但承諾會與
警方保持緊密聯繫。在發生失竊事件後，各
大學已立即加強保安措施，包括增聘保安人
員、增加巡邏次數、校園出入口採取身份認
證及登記措施。

陳健波追問，中學實驗室亦存有危險化學
品，詢問教育局會如何控制相關存量。楊潤
雄回應說，教育局對此有詳細指引，按照規
定，學校在科學實驗室、化學試驗室中，只
會儲存2.5公升化學品，而學校也有適當制
度，防止學生擅闖實驗室，例如安裝門鎖，
只有指定教職員才可進入。
楊潤雄表示，未來教育局可與教育界商

討是否進一步降低危險化學品儲存量，以
保障學校及社會的安全，又呼籲社會大眾
一旦發現可疑物品應立刻報警，及遠離危
險。

楊潤雄：研降學校化學品存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
針對日前上水有教師被捕案件，建議學
校考慮暫停該教師的職務，教協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即聲言這是「未審先判」。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 fb撰文支
持教局做法，並指「暫停」該教師的職
務在於擔心更多學生受到該名教師荼
毒。他並要求葉建源作「利益申報」，
公開交代被捕及有違操守投訴成立的教
師中有否教協會員。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等到上法庭，甚至

幾年後上訴至終審法院裁定有罪後才應該
將涉事教師停職」，梁振英解釋，如果教
師涉嫌高買，「對學生沒有直接損害，可
以等，但這名教師涉嫌犯的罪，如不停
職，可能會令更多學生受到荼毒，跟隨這
位教師參與暴力運動，因此不能等。」
他更質問道：「同理，如果這位教師被

學生到警署舉報性侵，要等判罪、上訴、
再判罪才停職嗎？」
梁振英引述教育局指，現有約30宗有違

教師專業操守的投訴已成立正考慮懲處，

並質問葉建源：「這約30名教師和教學助
理當中，有多少是教協會員？為了避嫌，
請開誠佈公！」
他強調，對該等有違操守的教師，「為

了保護學生，如果不馬上革除涉事者，請
相關學校公開名稱和教師或教學助理姓
名」，期望葉建源能表態支持。
梁振英又慨嘆近月的非法示威和暴力活

動，被捕者當中有大比例的學生，事出有
因，並強調教育界必須果斷清理門戶，促
請「教育局長不要怕葉建源」。


